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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

各个领域中。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电子商务领域可以给用户带来方便快捷的搜索体验，定制个性化的商品

和服务，但由此而生的大数据“杀熟”行为也应运而生，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同时还给广大用户带来了

恐慌。所以大数据“杀熟”行为是否需要规制，该如何规制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数据“杀熟”行为

所涉及到的法律众多，本研究从反垄断法的价格歧视角度出发，研究大数据“杀熟”行为给社会带来的

危害，并提出了如何通过反垄断法对该行为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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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big data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the analysis technology using big data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can bring 
users convenient and fast search experience, customized goods and services, but the resulting big 
data “kill ripe” behavior also arises at the right moment, which damag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sers and also brings panic to the majority of users. Therefore, whether and how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killing ripe” of big data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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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laws involved in the behavior of “killing the ripe” of big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of anti-monopoly law, this study studies the harm of “killing the ripe” of big data to 
society, and puts forward how to regulate this behavior through anti-monopo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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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得以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储技术也得以发展，大量庞

杂的数据集中在一起，就产生了大数据的概念。人们通过对大数据的中的各类信息进行检索挖掘，并分

析利用，获取到数据特征信息，这些数据特征降低了检索信息的时间，同时降低了查询数据的成本。大

数据分析技术被运用到各种平台中，企业通过特定数据的分析抓取到用户的特性，依据数据制定不同群

众特性的营销方式和策略；学校通过学生的主动或被动的反馈信息跟踪到学生的具体学习和生活情况；

医院通过分析用户反馈数据和用药情况，实现日常运营、用药监察、科室管理等方面的有效提升。大数

据的分析技术不仅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样也给用户个体带来方便。用户个人在日常通行过

程中可以根据地图信息给的不同出行方案，提供多样并适合自己的选择；在网上购物的用户，大数据分

析技术会根据用户曾经浏览或检索过的商品推送出用户的喜好和需求[1]。如今，许多电商企业在推送给

用户个性化定制的同时，还根据群体的消费习惯，制定不同群体的消费定价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大数据

“杀熟”。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看，大数据“杀熟”现象是价格歧视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企业对用户

的大数据“杀熟”行为应当规制。 
本文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概念和现象来看，弄清该行为的运作模式，理清该行为与价格歧视存

在的异同之处，从法律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行为给予性质上的定论。一方面有助于

完善价格歧视理论制度，另一方面，依据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法的新规制定，利于稳定我国电子商务市场

经济秩序，对于我国反垄断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2]。随着大数据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和

算法技术得以极大发展，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消费者自身也作为数据

信息给展现在了电商企业中，消费者的个人决策逐渐转换成为了算法数据的决策。大数据“杀熟”现象

越来越普遍，这种行为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让消费者对企业和电商平台产生不信任，造成社会

信用危机。大数据“杀熟”现象展现出的对于电商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影响，对于之后的反垄断法

的立法和执法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对于大数据“杀熟”行为设立反垄断法新规的研究一方面可

以维护消费者权益，稳定电商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对于反垄断法新规的设立、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代替

的作用。 

2. 大数据“杀熟”的概念及成因 

2.1. 大数据“杀熟”的概念 

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杀熟”一般是指商家与顾客之间由于熟悉和信任，商家针对熟人客户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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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他客户的价格，获取多余的利益的行为。对于顾客来说，消费者处于人情或者可靠性，更愿意与

熟知的商家进行交易，而商家正是利用人情来从中获取更多价格。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杀熟”。 
对于大数据“杀熟”一词最早出现是在 2018 年 3 月，知乎上一条热搜：关于“如何评价大数据杀熟”

这一话题。该话题说的是一位经常用某旅游服务网站订购外出所需要住的酒店，用自己的账号购买费用

在 400 元左右，而根据酒店服务人员介绍酒店一般价格在 300 元左右，并且通过其他用户查询该酒店的

住房价格，显示的却是 300 元。这一现象一经曝光，便陆续有多名网友曝光在使用某打车软件时，在同

一时间、同一来回地点，经常该打车软件的用户比不常使用打车软件的用户要贵；对于电商平台中的商

品，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对于同一物品的价格显示也不相同；购买车票、机票时，不同用户的标记价格

也不相同。因此大数据“杀熟”指的是同一个网络平台中的同一件商品或者某项服务，在不同得用户群

体中呈现不同的价格。这一概念后来又指网络企业者依旧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用户的群体特征和购买力

情况，对顾客进行单独定价，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的行为[3]。 

2.2. 大数据“杀熟”现象的成因 

1) 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大数据“杀熟”现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

传统的经营模式中，信息不对称是信息落后且匮乏所导致的。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上的信息呈现爆

炸式的增长，但是这并不代表任何信息都可以得到，尤其是商品价格趋势，并且每个人对于数据的获取

和分析情况的能力也不相同，这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原因[4]。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网络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网络企业拥有大量消费者，经济实力雄厚，有特定的数

据分析团队，可以广泛的获取到大量的用户数据，并分析数据，针对用户数据进行精准营销；而消费者

收集分析数据的能力则大不如企业的团队。经营者根据用户数据划分出不同消费能力的用户群体，并对

不同得群体进行定价，从而产生不同群体之间的价格差异。另一方面是不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主要体现在不同企业由于经济能力不同，数据分析团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2) 经营者的逐利本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获取某种特定利益的，企业经营者也是如此。经济学认为：差

别定价作为企业的一种价格策略，可以将最大程度的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经营者所有。然而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具有差别性的定价是价格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价格歧视中含有三个级别的价格歧视，一级价格歧

视中的商品的销售价格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一致，在一级价格歧视下，消费者的利用率最高，剩余价值

最小，企业家以此盈利是最高的。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保留价格难以预测与估计，但是在大

数据时代下，消费者信息完全暴露在企业经营者的面前，企业能获取到的用户数据越多，保留价格推算

的就越精准。为此，企业经营者会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获取用户数据。马克思所说，“资本如果有

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

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因此企业经营者会话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来获取用户数据，从而进行大数据“杀熟”，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获取利益最大化[5]。 
3) 监管体系不健全 
从大数据“杀熟”现象产生两年多来，政府没有很强有力的措施来调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现实来看，当市场无法自行调节时，政府就需要伸出“看得见的手”来进行整体宏观调控，而

以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体系还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控制和监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

国政府对于用户的数据获取和利用的监管不够。依据上文所述，大数据“杀熟”主要的原因就是企业通

过获取用户的信息进行分析，这一行为对于用户的数据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个人数据的合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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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需要加大政府监管的力度。二是：没有成立专门的检查组。一方面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部门

的主体不明确，该行为涉及到工商管理部门、工信部或质量监管局等各类部门，没有一个直接负责监管

的体制；另一方面是没有专门针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规制。 

3.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社会危害 

3.1.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商家对于商品价格都以明码标记的形式公开出来，对于不同商品价格之间的差

异变化或是对于商品优惠的力度的原因都是公开透明的，消费者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或者需求进行对商

品选择，因此，该种形式是可以被消费者接受。但是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下，利用数据运算得到消费者

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为消费者制定消费策略，虽然为消费者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但由此对消费者个

人数据的获取并加工，一方面通过此获取不正当利益，是对消费者被平等对待的权利的侵害；另一方面

网上购物平台或者网上服务平台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不公布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价格，对不同消费者

定价不同，违背了公平对待消费原则，都是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2. 破坏市场竞争秩序 

不同企业由于竞争规模不同，用户数量多、盈利丰厚的企业依据其自身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最终

会导致企业垄断，破坏市场的竞争秩序。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通过其丰厚的资本优势，成立并不断扩大专门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专门化的

获取消费者的海量信息并精准分析消费者数据，获取到消费者的用户支付手段、支付意愿、价格承受力

甚至由此分析出消费者的购买习惯、购买品类甚至是家庭结构等。具有先进并稳定的技术手段的企业，

可以利用技术优势留住更多用户，通过制定各种营销策略刺激消费，再将获取的利润用于数据分析，不

断优化数据获取数量及精确度，周而复始，不断发展，从中获取巨大利润。由此，掌握的用户数据信息

量越丰富的企业，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相反，若是刚进入行业的小企业，没有资本支撑难以获取更多用

户数据，或是没有先进的技术来分析用户数据，则也很难在这复杂的互联网企业中得到发展[6]。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为了防止用户流失，在根据用户消费习惯调整价格的同时，还要保证该价格

与市场其他主体的类似产品价格保持一致。所以互联网企业还需要加大监控竞对的价格浮动情况，在此

过程中要对竞对的行为进行监控，不同得互联网企业不需要像传统企业需要通过书面协议形式控制产品

价格，只需要在后台监控价格数据。通过大数据算法的定价策略间接的价格共谋，最终形成垄断，破坏

市场的竞争秩序。 

3.3. 影响大数据行业长远发展 

大数据发展迅速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与数据的方式途径越来越多，可以获取的信息数量也越来越

多。目前部分网友在网络上公布自己所经历的大数据“杀熟”的现象，迅速引起网络舆论，导致大量网

友更加不信任网上购物或者网络服务，大量相关人士还质疑自身的用户数据遭到变卖用以盈利，一度引

起了群众的恐慌心理[7]。三人成虎，消息传播过程中只会变得越来越离谱，互联网企业难以证明自己的

清白，此时，网友对于电商和互联网企业的信任降低，大数据行业的发展被蒙上阴影。 

4. 《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必要性 

4.1. 《价格法》等法律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存在局限性 

1) 《价格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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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法》是一部限制经营者在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的定价行为，可以规范市场价格行

为准则同时稳定价格水平的法律。其中第十四条中的第四款和第五款分别是对价格欺诈和价格歧视做出

的相关规定。价格欺诈和价格歧视有着本质的区别。 
《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款为价格欺诈行为，该行为主要是指商品经营者通过采取某种特首手段使

消费者误解商品或服务价格或直接欺骗消费者，告知消费者价格低于实际付款价格的行为。这种价格欺

诈行为与大数据“杀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大数据“杀熟”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数据来获取消费者的

保留价格，与价格欺诈行为的区别是：第一，大数据“杀熟”时，付款价格就是浏览商品时的价格，付

款前后没有价格差；第二，价格欺诈行为是针对所有消费者的认识错误，而大数据“杀熟”仅仅是针对

部分消费者，或某个消费群体，而不是全体消费者[8]。  
《价格法》第四条第五款为价格歧视行为，该行为主要是指对同等交易条件的经营者之间不得试行

价格歧视，该条款主要针对的是不同经营者之间的规制。大数据“杀熟”的对象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

的关系，与价格歧视没有关系。 
所以，大数据“杀熟”不可以通过《价格法》来进行规制。 
2) 《电子商务法》的局限性 
《电子商务法》是电子商务领域的基本法，有效规制了电商的争议和规定了电商企业所需遵守的义

务。《电子商务法》第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允许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特征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服务。这条规定于 2018 年重新修订后，各界人士认为这是反对大数据“杀熟”的有效手段。但实际

上此规定与大数据“杀熟”行为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该条法律的认定主体为电子商务经营者，但是

大数据“杀熟”行为中，不仅仅只存在着电商经营者，还有提供服务的集团，如滴滴打车。同时，线下

实体企业中也可以根据用户的特定信息，如通过注册会员信息等获取到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从而达到大

数据“杀熟”[9]。因此，该条法律使用范围过窄，不能以该条法律进行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规制。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局限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同时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在消费者购

买商品或服务时提供重要的保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有义务公开标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人们认为大数据“杀

熟”行为违反了消费者的价格之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但该条法律不能明确说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违

法性。该条法律针对保护对象是消费者，但是互联网企业的大数据“杀熟”对象不仅仅是消费者，具有

支配地位的互联网企业经营者还通过大数据获取市场份额，抑制小型企业的发展，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仅只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却没有保护企业的利益[10]。 

4.2. 大数据“杀熟”行为可构成反垄断法中的价格歧视 

大数据“杀熟”行为在法律层面上还未做出直接规定，一些学者认为该现象属于价格欺诈，还有些

学者认为属于价格歧视，但此研究认为大数据“杀熟”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差别对待，在《反垄断法》

中的价格歧视有一致性。根据《反垄断法》规定，认定大数据“杀熟”行为为价格歧视需要满足的条件

有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行差别待遇，没有正当理由实施

该种行为[11]。 
1) 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实行价格歧视行为，主体必须要满足经营者要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就实

施主体来说，大数据“杀熟”行为的主体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大数据“杀熟”主体为经营者。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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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经营者不仅仅只是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经营者，也包括商品

生产者[12]。 
第二，经营者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市场支配地位是指有能力控制市场份额的企业，也就是说可

以企业经营者通过某种特定的手段，在特定范围内，对市场的商品价格和数量进行控制，控制其他小型

企业进入市场发展。普通的价格歧视是企业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营销的一种方式，此种行为可以加快市场

竞争，以提高生产发展的效率，达到便民的效果。但是大数据“杀熟”行为的主体作为一种可以进行市

场支配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并实施价格歧视时，会造成市场秩序的破坏，经济发展停滞，最终损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基于这两者原因可得，反垄断法中的价格歧视的主体必须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能力的企业经营者，

即大数据“杀熟”要被定义为《反垄断法》中的价格歧视，其主体必须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能力的企业

经营者[13]。 
2) 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行差别待遇 
《反垄断法》规定在相同条件下，交易相对人即企业经营者在于消费者的价格交易过程中实施差别

对待，便可定义为价格歧视。那么，大数据“杀熟”行为要归类为反垄断法的价格歧视就要满足三个条

件： 
第一，首要条件是交易过程中要保持相同的条件。相同条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交易的发生对

象和被发生对象，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交易能力和二者的社会信用情况；第二种是针对交易发生的过程，

包括交易过程中的交易环境，交易环节和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交易过程中的

实质性差别。综上所述，大数据“杀熟”行为要被认定为反垄断法的价格歧视，必须要符合在相同情况

下产生交易。 
第二，交易过程中的对象应当是交易相对人。《反垄断法》的交易相对人不仅仅是指交易过程中的

经营者和消费者，还包括经营者之间的消费过程。所以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只要进行交易行为的，

便可以认定为交易相对人。在人们一般的认定中，大数据“杀熟”行为指的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

易存在不公平，但事实上，不同层级的经营者之间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 
第三，在交易过程中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价格上有差别对待。这里的价格差别对待不仅仅是指根据不

同得人或群体，将商品定价为不同级别，即不同的人买东西的价格不同，还指在交易过程中通过不同的

折扣、积分返现的形式对商品价格进行减价。所以大数据“杀熟”行为要符合《反垄断法》的价格歧视

还要满足商品标价不同或通过不同形式进行减价的行为[14]。 

5. 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路径 

在实际情况下，认定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违法性还具有多重困难，不仅表现为电商行业的性格

多样性，还有《反垄断法》的不足。本章是对我国《反垄断法》提出相规制，用以大数据“杀熟”行为

的规制。 

5.1. 坚持谦抑性的反垄断法规制理念 

在研究反垄断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垄断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不是单一的，具有正面和反面两重性，

有些垄断行为是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加快社会发展，给消费者带来益处。所以在规制大数据“杀熟”行

为过程中，不能一味的抑制其作用，要采用谦抑性的规制方式来实现。具体来说要遵循两个原则，基本

原则为明确审慎规制，重要原则为坚持合理运用[15] [16]。 
1) 明确审慎规制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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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规制有两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大数据“杀熟”行为在认定为垄断行为的前提是必要性，也就是说该行为如果可以通过其他

方式解决，那就尽量采用其他手段。互联网行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行业，要重视行业的监管，监管力度

加大不但可以减轻反垄断执法能力的不足，还可以减轻执法压力。因此，在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在不断

加强的同时还可以加大市场的监管力度，反垄断法在非必要时尽量不采用，保持谦抑规制的方式。 
第二，大数据“杀熟”行为在认定为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应当时刻保持严谨的态度。在反垄断法执行

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十分充分的证据，才可以认定为违法，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杀熟”已经严重的扰乱

市场秩序时再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17]。 
2) 运用合理原则判定“杀熟”行为的违法性 
合理性原则是认定竞争行为是违法行为的一项基本原则。通过合理性原则认定违法行为，在本质上

说是大数据“杀熟”行为是否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不是通过是否发生这一行为做判断，而是通过认定这一

行为是否产生了损害他人利益和获取到一定利益进行综合性的比较。比如，企业大数据“杀熟”行为，

产生了竞争过程中的限制性影响，但与此同时还获得了某种经济效益，此时运用合理性原则，便不可以

判定为违法[18]。我国国家法律并没有对合理性原则进行明文规定，但是有大量的学者对该项原则进行大

量的研究，该项原则一直适用于我国的反垄断法和司法中。 

5.2. 全面提升大数据“杀熟”反垄断执法水平 

大数据“杀熟”的定价差异，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性，使得反垄断的执法部门在认定该行为

是否违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此，要加大大数据分析相关人才的培养，同时要加强市场监

管部门与反垄断部门之间的协调作用，以促进反垄断部门执法力度和水平。 
1) 推进执法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反垄断执法队伍的建设和大数据分析相关人才培养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高准入限制。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复杂性，要求执法人员对其有深刻

的理解和掌握，所以需要更加专业的执法人员加入，才能更好的完成大数据“杀熟”行为和其他高新技

术产业的违法行为带来的挑战。 
第二，开展定期业务培训。不断加强执法人员的综合实力，增强判断力是必要阶段。 
2) 加强行业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之间的协调 
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技术性，不能够很好的监控到其变化，执法机

构难以及时开展控制活动，所以需要监管部门及时干预。 
一方面，要加强对执法机关最佳执法时机进行准确把握。可以通过对某一产品的不同时段的销量进

行分析计算，判断其是否占据了市场的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当执法部门未对企业进行实施控制时，对企业进

行实时监控，同时也比执法部门监管更全面，更长期，更加能够有效的发现存在的违法行为[19] [20]。在

面对繁琐的大数据背后，执法部门若没有及时做出反应，监管部门就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出面进行控制。

更加方便、准确、及时解决矛盾，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结束语 

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分析技术不断发展，电商平台中的大数据“杀熟”行为已

经普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大数据“杀熟”行为并不是完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在某些程度上来说

是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给消费者带来福利的。但是由于某些经营者依靠自身资金丰厚的优势，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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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遏制其他企业的发展，造成市场经济发展混乱。 
反垄断法可以同时兼顾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大数据“杀熟”行为中，可以起到很好的监

控作用。在实际情况下，大数据“杀熟”具有不确定性和技术性，医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时，还需要认

定企业是否是具有支配地位，并且反垄断法的执行过程十分困难。在对该行为进行规制时需要坚持谦抑

性和合理性的判断，同时还要加强反垄断的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大数据分析相关人员的培养，加强反垄

断法和市场监管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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